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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施减税降费，

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精准性针对性，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

全面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切实增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清理规范各类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取消不

合法的收费项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推进

“三去一降一补”，支持制造业优化升级。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提高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和普惠性。财政资金要向“三

农”倾斜，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立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增扶贫资金要向深度贫困地区倾

斜，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欠缺等问

题。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保障投入。加快

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增强困难地区和基层政府

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能力。要树立过紧日子的

思想，严肃财经纪律，采取有效措施，压缩一般性支出，厉

行勤俭节约。

（二）认真落实重要改革举措。适应人大预算审查监督

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改革要求，预算决算报告、草

案应重点反映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

况、重大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调整变化情况、重大投资项目

安排和实施情况等。做好 2018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专项口头报告金融企业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有关工作。要主动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意

见建议，积极回应各方关切。推进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健全

完善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的长效机制。

（三）全面实施预算法。加快修订并出台预算法实施条

例。加强财政收入预测，依法组织收入，提高收入质量，严

禁收入虚增、空转等行为。树立预算法治意识，严格按照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执行，增强预算的严肃性和约

束力。根据机构改革方案，依法做好相关部门预算的批复和

变更工作。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要依法尽早细化到项

目和地方，并及时下达。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完善基本

支出定员定额管理，加快推进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管理理念、方法和要求嵌入预算

管理全过程，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依法严格规范结转结余资

金管理。进一步加大预算、决算公开力度。

（四）切实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要采取果断措

施，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要抓紧摸清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底数，积极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有关地方要制

定应急预案，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债务违约处置机制。要剥

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

场化转型。研究完善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的确定和管理

机制。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严整治地方举债乱象，坚决查

处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积极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落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加快制定教育、医疗卫生、

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尽快研究制定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总体方案，推动健

全地方税体系。做好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工作。规范转移支付

分配和管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要反映国有企业的运营

情况。2018年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加快落

实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加快政府会计标

准体系建设，积极推进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工作。

（六）加强税收立法工作。2020年前完成落实税收法定

原则的改革任务，时间十分紧迫、任务非常艰巨。有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税收立法工作，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如期完成改革任务。2018年要及时将耕地占用税、车辆

购置税、资源税等税收法律草案和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

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加快推动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做好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

进改革的相关工作。加快推进增值税等税种立法工作。推进

非税收入法治化进程。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2018年3月15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8年第2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17年中央决算的决议

（2018年6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

取了财政部部长刘昆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国务院关于 2017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和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君受国务院委托作

的《国务院关于 201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 2017年中

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

批准 2017年中央决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8年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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